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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山小区正安装供暖管道

就要通暖了，心里踏实多了

本报济宁11月25日讯(记
者 姬生辉 通讯员 蒋德
军 黄欣欣 ) 单位的车没
去过邹城，怎么会接到邹城
交警寄来的违法通知？根据
车主的举报，邹城警方查处
了一起套用他人号牌、无证
驾驶车辆，而且还出现多次
违章的案件。

23日上午，北京某银行的
王先生到邹城市交警大队报
警。王先生称，自己单位的接
待车从未出过北京，但是这段
时间却频频接到邹城交警寄
出的违法通知单。仅7月到11
月，就有19个违法未处理。

他们对比违法车辆的图
片，发现在邹城出现的车辆
没有天窗，而公司的车是有
天窗的，这才确定公司的车
辆被套牌了。民警通过核对
后，确定王先生所言属实，便
将该车号牌京A888**输入
黑名单系统进行排查。

23日下午4时20分许，系统
提示“发现套牌车辆”，牌号就
是上午输入的京A888**。指挥

中心的民警随即和附近路口的
执勤民警取得联系，要求他们
设卡拦截该车。4时32分，该车
在华联路口被交警拦截，驾驶
者被带至交警大队。

民警让驾驶者谷某出示
驾照，但他承认自己没有取
得机动车驾驶证。在检查车
辆时，民警发现副驾驶座的
车门内塞有两个用来遮挡号
牌的迷彩车布套，而且该车
的发动机号及架子号均被人
为磨掉，无法调取真实的车
辆信息。

由此判定，谷某提供的行
车证和车上粘贴的保险标志
均为伪造的。当民警问及车辆
来源时，谷某声称车是朋友抵
账给的，自己对行车证和号牌
的事并不知情，而这个朋友几
年前已经去世。

最终，谷某因无证驾驶，
使用伪造、变造的行车证、保
险标志，套用他人号牌等行
为 多 罪 并 罚 ，被 处 以 罚 款
5000元、行政拘留20天、扣留
机动车的处罚。

25日是正式供暖的第11天，市
中区南苑街道博古庄村的居民家
中的暖气片还是没有一丝暖意。由
于土暖已经拆除，不少居民被迫多
买了几床被子。济宁四和热力公司
称，片区换热站正在调试，很快就
能正常供暖。

25日上午，在南苑街道博古庄西
区，记者看到小区两条主要道路一侧
分别架设上了新的暖气主管道，管道
上还没安装上塑料保温膜。“以前我
们都是用土暖，今年要集中供暖，我
们便早早地把土暖拆了。但到现在，

他们的施工还没有完成。”张先生说。
“土暖拆了，现在天气好就到

外面晒暖，到了晚上开会空调，不
然就难熬了。”谈到家中的供暖，18

号楼的钱先生直摇头。记者跟随他
来到家中，土暖被拆除后的痕迹仍
留在墙上，新的暖气片被安装在痕
迹的下方。

“土暖拆了，现在不得不去多
买了一床被子。”钱先生说，他们已
经交了改造费，但还没通知交暖气
费，现在最担心的是今年供不上
暖。

在博古庄西区南侧的换热站，
记者看到，换热站的设备正在轰隆
隆地运转着，两名工作人员正仔细
调试设备。“供暖延迟主要是因为
在换热站选址问题上占用了过多
时间，现在换热站里的设备都是全
新的，现在正在调试。”济宁四和热
力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这两天
将会对小区内的住户进行冷水试
压，如果顺利的话，一周之内交纳
暖气费的用户就可以享受到供暖
了。

本报见习记者 王洪磊

本报济宁11月25日讯 (记者
孔令茹) 济宁城区渔山小区的居
民可以过个暖冬啦！23日，渔山小
区1号楼、3号楼等正在安装供暖管
道。

23日上午，记者来到渔山小区
渔大街3号楼，74岁的张女士正和
女儿在家忙活着安装暖气片，安装
工人在梯子上打孔、接管道，她们
就站在旁边递工具。“听邻居们说
今年能供上暖气，终于不用买煤炭
了。用了20多年的土暖炉也拆了，
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张女士说，原

来每年冬天都要一小袋、一小袋地
往背楼上背炭，点炉子时，弄得屋
里都是黑烟。

“这几年一直想集中供暖，可
是租房的和不常住的邻居们都不
想安，报装率达不到，就不能集中
供暖。”张女士说，周围的居民楼都
集中供暖了，她们主动找到西门社
区居委会，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一
起做工作，这才勉强达到了报装
率。

“家里的土暖炉已经用了20多
年。为了省钱，妈妈有时还劈点柴

火。虽然烧起来比较暖和，但晚上
灭了炉子，室内温度就降下来了，
很容易感冒。”张女士的女儿说，家
里通上暖气，我就放心了，妈妈不
用再忙活取暖的事了。

记者看到，片区换热站也是紧
张施工的场面。3号楼的室外管道
及室内暖气管道正在同步安装。施
工人员介绍，附近有7栋楼一起安
装管道，现在安装完毕的已经开始
供暖。3号楼室内外所有管道安装
后，预计到27号就可以用上暖气
了。

车辆没去过邹城

咋收到邹城警方的罚单

一男子因套用他人号牌被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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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庄换热站正调试设备 本报济宁11月25日讯(记
者 晋森 通讯员 唐秀利)

两名男子在市中区一宾馆
交易毒品，交易完成后，民警
破门而入，将两人控制，现场
缴获毒品40余克。22日记者从
市中区人民法院获悉，因贩卖
毒品罪，林某和董某分别被判
处有期徒刑15年和8年。

2月28日晚上，按照约定，
两人来到古槐路一家宾馆，林
某把约20克冰毒卖给了董某。
正当林某带着剩余的29余克冰
毒准备离开时，民警破门而入，
将两人当场抓获。3月1日，民警
又在林某驾驶的轿车内查获冰

毒49余克。公安部门查明，两人
之间有多次转款记录，累计数
额人民币达8.5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林某贩
卖、运输甲基苯丙胺(冰毒)50
克以上，董某贩卖甲基苯丙胺
10克以上，公诉机关指控林某
犯贩卖、运输毒品罪，董某犯
贩卖毒品罪的犯罪事实和罪
名成立，法院予以确认。

市中区人民法院一审判
处，林某犯贩卖、运输毒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
财产人民币10万元。董某犯贩
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两男子贩卖毒品被判刑

部分居民
家安装上了
暖气片。本报
记者 孔令
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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